
 
 

 

醴陵市天鑫瓷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ISO9001:2008质量体系，本轮认证周期内第二次监督审核。 

审核日期：2017年 5月 8日--9日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阳三石街道办事处企石村新屋村民组 

审核组长：刘苏鹏    组员：宋  娟 

 

案例主要过程： 

日用陶瓷的成型工序，通常有湿坯重量、坯体厚度、滚压速度等工艺要求，

由于产品器型多样，一般每款产品都有单独的《成型工艺卡》指导生产。 

在成型工序审核发现，一款正在滚压成型的产品（TX062#杯），现场抽查

其湿坯重量为 270g，与对应《成型工艺卡》规定的 260±5g不符。 

不符合 ISO9001：2008 7.5.1 “组织应策划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生产和

服务的提供”。 

这个问题看似是工艺参数略为走偏，不会影响产品功能，属于日用瓷厂常

见的现象。生产车间准备提交的原因分析为：首检和巡检不认真，未及时发现湿

坯重量偏重、未及时修正。对应的纠正措施：立即修正滚压辊头，确保湿坯参数

合格；对过程检验员培训，强调《成型工艺卡》各个参数受控的重要性以及首检、

巡检的要求。 

本着对工作负责的态度，审核员首先跟成型车间负责人交流，了解到《成

型工艺卡》的来历：一款瓷杯上成型生产线之前，成型车间先到销售部门取得该

产品的“客户确认样”，然后到技术部门申请转产，技术部门就找出开发部门对

这款产品当初打样时的“设计输出”资料，对照打样的成型参数，直接填写《成

型工艺卡》，交给转产的工艺员转产。 



审核员接下来找销售部门负责人了解“客户确认样”的情况。客户首次下

单之前，工厂先打样，经客户确认后，即形成“客户确认样”，成为产品外观、

规格的实物标准。如果一款产品反复翻单，在生产部门多次领样、归还样的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样品损坏、丢失等情况，为了保持“有样生产”，销售部门不得

不自行确认样品，在未更改设计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给客户再次确认，客户也不

愿意再次确认。这样，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第四次确认的样品，与第一次确认

的样品，就会产生“样品偏离”。 

然后找开发部门负责人，了解“设计输出”资料的情况。首次打样时，成

型工艺参数是一项重要的“设计输出”，一旦样品得到客户的确认，该参数即作

为标准存档，并传递到技术部门。 

往后正式生产时，技术部门为规避“样品偏离”，直接将“设计输出”作

为成型车间湿坯成型工艺的“输入”。 

最后再回头找到负责成型转产的工艺人员，询问转产的工艺标准到底是什

么。是样品还是《成型工艺卡》，其回答是，既要参照样品的杯形弧度（工艺卡

无法用数据描述）、成瓷重量，又要参照《成型工艺卡》的参数，还要试生产

10 个左右，观察其批量生产的适宜性，是否产生变形、开裂等成型问题，再通

过试烧成瓷后与样品比对。审核现场所看到的 TX062#杯，就是因为滚压出模后，

有变形的现象，才适当加厚“撑口泥”，导致其湿坯重量超出上限 5g。当初开

发部门打样的生产设备、泥料性能，与当前成型车间批量生产的条件，是不一样

的，必须要进行工艺参数的微调，才能满足正常生产的需要。 

至此，可以看出，一份真正有指导意义的《成型工艺卡》要满足“客户确

认样”的要求、首次打样工艺参数的要求、批量生产适宜性的要求。这三者之间，

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按照 GB/T 3532-2009《日用瓷器》5.8“产品规格误差”的要求，口径误

差,视器型规格，允许±1.0--2.0%；高度误差，允许±3.0%；质量误差，允许±

6.0%。即使客户加严规格控制标准，仍然会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经过上面的分析，对这个不符合项简单归因于“首检、巡检不认真”，不



能有效预防其再发生。工厂管理层组织生产、技术、开发、销售等相关人员进一

步讨论后，对该不符合项重新整改。 

一、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为：该《成型工艺卡》不适宜，应修改参数，并经技术部门

批准后实施。 

2、该参数之所以不适宜，技术部门将开发部门提交的“设计输出”直接

等同于生产输入，忽视了二者的差异以及生产过程微调的必要性。工艺管理流程

还需改善。 

3、《成型工艺卡》除了考虑“设计输出”，还要对照样品要求以及大生

产的适宜性。 

4、而样品本身，还存在“样品偏差”现象，以及管理不善的原因。 

5、过程检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更早、更深入挖掘原因。 

二、纠正措施： 

1、由销售部门牵头，制订《样品管理办法》，至少包括：样品标识、防

护；领用、回收手续；重新立样的方式、权限等内容。 

2、技术部门修订“工艺管理流程”，规定如下内容：“充分评估‘客户

确认样’、开发部门提交的“设计输出”资料、考虑 GB/T3532-2009《日用瓷器》

5.8的要求和客户特定要求，向成型工艺转产员下达《转产通知》，工艺员反馈

转产过程的湿坯质量状况、烧成之后的成瓷与客户确认样的对比结果，经技术部

门确认合格后，再下达《成型工艺卡》。”基本杜绝《成型工艺卡》不适宜的情

况。 

3、品质部门的过程检验员，严格执行首检、巡检制度，发现偏离，及时

制止，并找出真正的原因。 

4、针对该不符合项的来龙去脉，组织相关人员培训，提高认识、统一行

动，避免以后类似问题发生。 

 

 



附一：样品管理办法 

附二：不符合项整改效果跟踪评价表 

 

 

 

 

 

 

 

 

 

 

 

 

 

 

 

 

 

 

 

 

附一: 

样品管理办法 

一、目的：识别样品涉及到的部门、流程，规范其中的动作、方法，确保样品完好、正

确，并达到样品该有的作用。 

二、范围：适用于本公司各相关部门在样品制作、传递、确认、使用、处置的所有环节

中，对样品的管理。 

三、管理要求： 

1、样品编号及名称 

1.1 产品编号、产品名称由造型主管制定。产品编号必须做到唯一性、连贯性，并录入



《产品编号台帐》。产品名称可以参照客户信息、器型类别、器型尺寸等制定，但销售、开

发、技术等部门必须一致。 

1.2 釉色编号、釉色名称由开发中心制定。釉色编号必须做到唯一性。釉色名称可以参

照以往习惯、颜色类别制定。 

1.3 客户自订的产品编号、釉色编号等，在销售部门即停止使用，销售部门对内行文，

如《销售确认书》、《包装操作卡》、《发货通知单》等全部转换为本公司制定的编号及名

称。 

1.4 由于客户或公司原因更改样品器型，如果同时保留老器型，则对新器型赋予新的编

号。如果不保留老器型，开发中心负责将老器型娘种、种模、工作种子销毁，新器型可以沿

用老器型编号。销售部门在行文时必须分清新老器型，核准编号。 

2、样品标识 

2.1 开发中心送到销售部的样品，对每一器型及釉色至少贴一张标签，标明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釉色编号、釉色名称。 

2.2品质部负责对试制样品的全数检验，并报表至开发中心、销售部门。 

2.3 销售部收到合格样品之后，对送交顾客及留存的样品用标准样式作好标识。标识内

容包括：产品编号、产品名称、釉色编号、釉色名称、标识人、标识日期等。对开发中心未

贴标签或标签不全等现象，销售部负责追查清楚。总之，样品标识由销售部最终把关、反馈，

并承担标识错误、不清晰的责任。 

3、样品传递 

3.1 客户原样、客户图纸按顾客财产控制，销售部做好领用及归还记录。 

3.2 客户确认样留存于销售部。车间生产之前到销售部索样。销售部作好领用及归还记

录。样品遗失，追究相关部门责任，并按本文件第 4条之规定重新立样。 

3.3 制模车间接到《模具计划》后到成型车间索样制模。一单产品重复制模，不须重复

拿样。 

3.4成型车间主任在转产前持样品到技术部开具成型工艺卡，工艺人员按照样品及成型

工艺卡转产。 

3.5 成型车间在出瓷之后，车间主任将客户确认样及《烧成工艺卡》送品质部开具《产

品分级操作卡》作检质依据，与品质部作好领用及归还记录。 

3.6客户确认大生产样在订单发货 7天内，由品质部负责将样品送回销售部，销售部门

做好归还记录。 

4、重新立样 



4.1 由于样品损坏、样品丢失或样品数量不足以满足各部门使用要求时，应重新立样。 

4.2 重新立样，必须以客户确认样为基准，充分核对外观、白度（白瓷）、色差（色釉

瓷），口径/高度/重量/容量，由业务员和品质部、技术部三方共同认可,并共同在样品标识

上签字认可。 

4.3 客户有明确要求时，必须交客户重新确认。 

 

 

 

 

 

 

 

 

 

 

 

 

 

 

 

 



 

附二： 

不符合项整改效果跟踪评价表 

序号 纠正措施 实施效果 评价人 

1 
由销售部门牵头，制订《样品管理办法》，至少包括：样品标识、防

护；领用、回收手续；重新立样的方式、权限等内容。 

已制订《样品管理办法》，并组织相关

部门培训。2017/06/30止，样品损坏或丢失

个数为 0。 

略 
2 

技术部门修订“工艺管理流程”，规定如下内容：“充分评估‘客户

确认样’、开发部门提交的“设计输出”资料、考虑 GB/T3532-2009《日

用瓷器》5.8的要求和客户特定要求，向成型工艺转产员下达《转产通知》，

工艺员反馈转产过程的湿坯质量状况、烧成之后的成瓷与客户确认样的对

比结果，经技术部门确认合格后，再下达《成型工艺卡》。” 

基本杜绝《成型工艺卡》不适宜的情况。 

纠正措施内容已纳入到“工艺管理流

程 ” ， 并 组 织 相 关 人 员 培 训 。

2017/06/01--06/30，品质部对滚压成型工序

开展的首检共 92台次，发现不符合工艺情况

8 台次，其中泥料水分不适宜 5 次、辊头磨

损 3次。工艺卡不适宜次数为 0。 
3 

品质部门的过程检验员，严格执行首检、巡检制度，发现偏离，及时

制止，并找出真正的原因。 

4 
针对该不符合项的来龙去脉，组织相关人员培训，提高认识、统一行

动，避免以后类似问题发生。 

 

 


